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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于 2025 年【4】月【16】日由以下各方在中国重庆市两江新区签署。 

甲方：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环北路 10 号 1 幢 

法定代表人：陈斌 

乙方：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63 层 6301 室 

授权代表：贺徙 

丙方：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 668 号 6 楼 604 号 

法定代表人：柏波 

 

鉴于： 

1. 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购买其持有五凌电力有限

公司（下称“五凌电力”或“标的公司”）63.00%的股权、向丙方购买其持有五凌电

力 37.00%股权，向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国家电投集团广

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4.93%股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交易”）。  

2. 甲方、乙方及丙方已于 2025 年【4】月【16】日签订《国家电投集团远

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下称“《购买资产协议》”），就本次

交易进行了约定。 

3. 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下属部分子公司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需就前述采取收益法评估的资产进行业绩承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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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各方本着公平、

公正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本次交易业绩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1. 在本协议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协议中相关简称及释义与《购买资产

协议》相同。 

2.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3. 本协议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之用，不影响本协议的解释。 

4. 对本协议或任何协议的提及应解释为包括可能经修订、变更、补充或更

新后的有关协议。 

第二条 业绩承诺资产 

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资产为《资产评估报告》项下按收益法进

行评估的资产，包括五凌电力直接或间接持股的【80】家子公司（下称“收益法

评估资产”或“业绩承诺资产”），针对收益法评估资产的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

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收益法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4 年 10 月 31 日）的股

权结构及评估价值具体如下： 

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名称 
五凌电力 

持股比例 

五凌电力 

持股方式 

100%股权评估价

值（万元） 

1 
锡林浩特市明阳智慧能源

有限公司 
1.0044%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35,544.92 

2 五凌托克逊电力有限公司 1.0044%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12,564.03 

3 
清水河县明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44%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12,219.40 

4 
锡林浩特市明阳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1.0044%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12,651.62 

5 五凌青河电力有限公司 1.0044%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9,715.19 

6 
呼伦贝尔市宇涵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注 1） 
1.0038% 间接持股 9,790.06 

7 
双牌麻江五星岭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50.2309%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12,344.28 

8 
江永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49.2108%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19,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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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名称 
五凌电力 

持股比例 

五凌电力 

持股方式 

100%股权评估价

值（万元） 

9 
道县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49.2108%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14,989.86 

10 五凌鄯善电力有限公司 1.0038% 间接持股 35,306.53 

11 五凌布尔津电力有限公司 1.0038% 间接持股 19,886.48 

12 新田林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38% 间接持股 13,772.09 

13 
五凌（邵阳县）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8,137.45 

14 
五凌（双牌）电力有限公

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0,411.00 

15 
江永昌源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9,775.03 

16 慈利五田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287.87 

17 
湖南中水投资有限公司

（注 2） 
100.0000% 直接持股 23,089.51 

18 
静乐弘义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9.2008%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48,321.52 

19 
神池晋源新风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9.2008%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31,054.43 

20 
静乐县新风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19.2008%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27,619.52 

21 
新平风能风之子风电有限

公司 
51.0000%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2,649.96 

22 
五凌祁东综合智慧能源有

限公司 
51.0000% 间接持股 1,448.65 

23 
江永晟华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注 3） 
51.0000% 

直接持股+间接

持股 
26,434.08 

24 
江永鑫风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51.0000% 间接持股 10,949.37 

25 娄底五宏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697.33 

26 
五凌（泸溪）电力有限公

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861.69 

27 洞口永兰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57.42 

28 宜章凌发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959.96 

29 保靖县凌建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673.34 

30 
蓝山县凌悦新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519.49 

31 
黎平清水江新能源有限公

司 
51.3000% 间接持股 21,3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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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名称 
五凌电力 

持股比例 

五凌电力 

持股方式 

100%股权评估价

值（万元） 

32 
锦屏清源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47.5000% 间接持股 12,359.94 

33 五凌江永电力有限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13,935.61 

34 
湖南省鸿兆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17,866.20 

35 五凌双峰电力有限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10,278.69 

36 新田九峰山风电有限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8,894.56 

37 
湘潭威泰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70.0000% 直接持股 2,247.63 

38 平江江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70.0000% 间接持股 1,949.98 

39 湖南鼎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1,971.96 

40 湖南景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67.0000% 直接持股 537.74 

41 
五凌（桃源）新能源有限

公司 
62.7000% 间接持股 62.70 

42 五凌临湘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31,111.96 

43 五凌新邵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21,174.37 

44 五凌永顺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9,090.64 

45 五凌沅陵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8,545.82 

46 
湖南祁东县灵官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7,211.76 

47 五凌汝城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8,236.99 

48 五凌新化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5,916.35 

49 五凌攸县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3,735.79 

50 五凌桃江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10,432.20 

51 五凌炎陵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9,100.53 

52 
衡东华风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6,334.85 

53 五凌石门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5,594.34 

54 五凌新田电力有限公司 54.7000% 间接持股 5,960.59 

55 
永州市凌鹏新能源有限公

司 
51.0000% 直接持股 2,992.09 

56 
湖南电投智谷智慧能源有

限公司 
10.0000% 直接持股 20,4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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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名称 
五凌电力 

持股比例 

五凌电力 

持股方式 

100%股权评估价

值（万元） 

57 
郴州汝城中电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243.13 

58 耒阳太平风电有限公司 66.0000% 直接持股 14,205.09 

59 
江华瑶族自治县坤昊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7,989.99 

60 
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有限

公司 
63.0000% 间接持股 9,318.66 

61 
国家电投集团湖南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2,795.59 

62 
湖南湘潭大栗湾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4,905.10 

63 
湖南湘西龙山大安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6,814.84 

64 
湖南湘乡慧源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9,517.45 

65 
宁远千乡万村新能源有限

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12,572.92 

66 
东安千乡万村新能源有限

公司 
70.0000% 直接持股 4,363.57 

67 
娄底双峰中电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099.62 

68 
郴州中新电新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278.17 

69 
汨罗市青新投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2,146.36 

70 
株洲和顺卓尔新能源有限

公司 
80.0000% 直接持股 6,979.05 

71 
湖南国电投海湘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3,594.73 

72 
江华瑶族自治县协合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24,841.77 

73 
郴州云伊电投新能源有限

公司 
51.0000% 直接持股 2,597.68 

74 
隆回冷溪山新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2,426.14 

75 
蓝山县卓越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9,582.51 

76 湘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8,565.03 

77 常德湘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567.73 



远达环保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第 6 页 

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名称 
五凌电力 

持股比例 

五凌电力 

持股方式 

100%股权评估价

值（万元） 

78 临澧核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529.92 

79 长沙湘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7,031.74 

80 
永州江华中电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3,221.56 

注 1：呼伦贝尔市宇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双牌麻江五星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3%股

权，呼伦贝尔市宇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价值中已包含持有的双牌麻江五星

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3%股权价值。 

注 2：江永晟华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江永鑫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江永晟华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价值中已包含持有的江永鑫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价值。 

注 3：湖南中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双牌麻江五星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5%股权，持有江永清

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1%股权，持有道县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1%股权，持有静乐弘义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9%股权，持有神池晋源新风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9%股权，持有静乐县

新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9%股权，持有新平风能风之子风电有限公司 20%股权，持有五凌

祁东综合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51%股权，持有江永晟华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股权，湖南中

水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价值中已包含前述股权价值。 

 

第三条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1. 业绩承诺补偿期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为自业绩承诺资产过户至甲方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为准，下称“交割日”）当年起的连续 3 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

完毕当年），如交割日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则业绩承诺期为 2025

年度、2026 年度和 2027 年度。如交割日未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

则业绩承诺补偿期相应顺延，即为 2026 年度、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下称

“业绩承诺补偿期”或“补偿期”） 

本协议项下进行业绩承诺补偿测算的基础为按照五凌电力持股比例享有的

收益法评估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下称“预测净利润”或

“承诺净利润”）。 

2. 盈利预测数额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按照五凌电力持有的各收益法评估资产股权比例（具

体以本协议第二条中的表格为准，下同），收益法评估资产在 2025 年至 20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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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589.22 万元、33,334.63 万元、35,338.03 万元、

36,348.05 万元】。 

据此并经各方确认，如交割日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则业绩

承诺资产于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589.22 万

元、33,334.63 万元、35,338.03 万元】；如交割日未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

当日），则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3,334.63 万元、35,338.03 万元、36,348.05 万元】。 

以免歧义，本次交易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另行独立核算，若部分业绩承诺

资产作为本次交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下称“业绩承诺资产募投项目”），

则该等业绩承诺资产募投项目在补偿期内产生的损益不纳入上述承诺净利润计

算范围，业绩承诺资产在补偿期内的实现承诺净利润以剔除上述业绩承诺资产募

投项目相应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3. 业绩承诺补偿  

（1）业绩补偿金额 

在业绩承诺期，甲方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业绩承诺资产按照五凌电力持股比

例享有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与承诺数额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

并由负责甲方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甲方年度财务报

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乙方、丙方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的结

果承担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 

交割日后，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收益法评估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

累积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乙方、丙方应按照持股比例向甲方进行补偿。 

各方确认，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与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约定的过渡期存在重合的，乙方、丙方已就过渡期内业绩承诺资产按照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进行补偿的，前述重合时间内的业绩补偿

金额应当相应扣减。 

（2）业绩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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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补偿期内，若发生补偿义务，乙方、丙方应优先以对价股份对甲方

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乙方、丙方以现金补偿。 

（3）股份补偿 

①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

和×收益法评估资产合计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已补偿的过渡期与业绩补

偿期重合部分相应亏损金额（如有）。其中，收益法评估资产合计交易对价=各

收益法评估资产评估值×五凌电力对应持股比例之合计数，对于收益法评估资产

中存在股东未实缴全部出资的，则五凌电力持有的该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投

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所有股东应缴未缴出资额）×五凌电力及其下

属企业认缴的出资比例－五凌电力及其下属企业应缴未缴出资额，对于某一收益

法评估资产进一步持有其他收益法评估资产股权的，该等收益法评估资产不应重

复计算，下层收益法评估资产计算时应相应扣除被该收益法评估资产直接持股部

分股权价值。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乙方、丙方

持有的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 

③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甲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乙方、丙方需就

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甲方向乙方、丙方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向甲方进行返还。计

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现金分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 

④乙方、丙方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其所获得的甲方股份数

（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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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补偿 

若在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乙方、丙方基于业绩承诺资产取得的股份数

（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的情况下，因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导致乙方、丙

方所持有的股份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则乙方、

丙方应就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足额补偿： 

①违反约定的锁定期安排； 

②在业绩补偿义务结算完成前对所持甲方股份进行处分； 

③持有的甲方股份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 

④其他导致乙方、丙方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

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应补偿现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

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4. 减值测试补偿及补偿方式 

（1）减值金额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限届满后四个月内，由甲方聘请评估机构对收益法评估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

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估方法原则上应与《资产

评估报告》保持一致。收益法评估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2）减值测试补偿方式 

①如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则乙方、丙方应向

甲方进行股份补偿。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本次交易作价减去

业绩承诺资产期末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资产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应补偿减值金额=业绩承诺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

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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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乙方、丙方持有的

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实际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

份数 ×（1+送股或转增比例），但乙方、丙方持有的补偿股份数未参与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除外。 

③如果减值测试补偿期内甲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乙方、丙方需就

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甲方向乙方、丙方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向甲方进行返还。 

④发生补偿义务时，如乙方、丙方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

分以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

行价格。 

5. 对外转让收益法评估资产及其补偿 

（1）如五凌电力在本协议签订后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前转让某项或多项业

绩承诺资产（下称“转让资产”），则各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后终止

该等转让资产对应的业绩承诺。自转让资产交割之日（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当

年的 1 月 1 日起，乙方、丙方针对业绩承诺资产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应扣除该等

转让资产对应的本协议第三条第 2 款所述之承诺净利润金额，业绩承诺补偿期届

满时甲方亦不对该等转让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2）若五凌电力于补偿期内对外转让业绩承诺资产，且该业绩承诺资产对

外转让之日（以该业绩承诺资产对外转让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准）100%股

权所对应的价格 N，低于本次交易该业绩承诺资产 100%股权的评估值的本息之

和 M（利息按转让时 1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利息计算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该业绩承诺资产对外转让之日止；评

估值需扣除利息计算期间发生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等因素的影响，

下同），则不足部分由乙方、丙方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按下列公式确定： 

对外转让应补偿金额=（M-N）×五凌电力对外转让的该业绩承诺资产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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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乙方或丙方持有五凌电力的股权比例。 

其中，N 应当为综合考虑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过渡期损益等因素后五凌电

力对外转让业绩承诺资产的最终成交价格。 

（3）若发生本款所述补偿义务，乙方、丙方应在交割日后且不晚于五凌电

力所持相关业绩承诺资产股权转让完毕后【30】个工作日以现金方式对甲方进行

补偿。 

6. 相关补偿的实施程序 

（1）在发生本协议所约定的股份补偿时，甲方应在该会计年度的《专项审

核报告》及/或《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丙方

其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在书面通知发出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乙方、丙方持

有的该等数量的甲方股份划转至甲方董事会指定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

锁定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也不享有股利分配权，并按以下约定注销或赠与： 

①每会计年度在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甲方应在两个月

内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该等事宜获得股东大会通

过，甲方将在【10】个工作日内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户中存放的全部

锁定股份并予以注销。 

②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议案，则甲方应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后【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丙方，乙方、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20】

个工作日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甲方该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在册的其他股东，甲方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甲方扣除乙

方、丙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2）在发生本协议所约定的现金补偿时，甲方应在该会计年度的《专项审

核报告》及/或《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及/或相关业绩承诺资产转让完毕后的【2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丙方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乙方、丙方应在收到

甲方书面通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其应承担的补偿金额一次性

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7. 乙方、丙方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总数的上限为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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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乙方、丙方新增取得的甲方股份及前述股份因甲方实施

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的股份（如有）。乙方、丙方向甲方支付的业绩承诺

补偿金额及减值测试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其基于业绩承诺资产获得的交易对价。 

第四条 乙方、丙方承诺事项 

1. 乙方、丙方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承诺，不通

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若出现质押对价股份的情形，乙方、丙方

承诺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本协议相关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

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乙方、

丙方在本次交易中新增取得的全部甲方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前，乙方、丙方亦不会转让该等股份，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 

2. 若乙方、丙方受到《购买资产协议》第十条“不可抗力”约定事件的影响

需对乙方、丙方业绩承诺、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承诺进行调整的，应当以中国证

监会明确的情形或法院判决认定为准。除此之外，乙方、丙方业绩承诺、业绩补

偿和减值测试承诺不得进行任何调整。 

3. 若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进行了补偿，则甲方和乙方应当共同尽

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乙方向甲方的实际补偿金额进行补足。 

第五条 税费及第三方费用 

1. 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相反的约定，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

费，由各方及标的公司依照法律的规定各自承担。无相关规定时，则由导致该等

费用发生的一方承担。 

2. 任何一方聘请专业机构所产生的费用由该聘请方自行承担。 

第六条 其他 

1.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方、乙方、丙方盖章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字即成立。 

2. 本协议构成《购买资产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购买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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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时生效。本协议有约定的，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本协议未约定的内容，按

照《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执行。如《购买资产协议》解除、终止或被认定为无

效，则本协议亦解除、终止或失效。 

3. 本协议以中文书写，正本一式【拾】份，各方各执【贰】份，剩余用于各

项备案审批使用，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